
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适用三题： 现状、困境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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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等更为成熟稳妥的机制替代或拆分普通代表人诉讼也就在意料之中。比如，利源

股份因财务造假被罚，多位投资者申请采取代表人诉讼，但当地法院最终并未采纳，

而是采取示范判决机制来处理。①

第三，普通代表人诉讼工作量大，审理周期长、案件考核、信息技术等客观因素也

制约着法院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普通代表人诉讼审理周期长，进入实体审理前，普

通代表人诉讼需完成管辖权异议、权利人范围确定、权利人登记、代表人推选及结果

公告这四个耗时的程序，最快也需 年完成。普通代表人诉讼虽涉及复杂群体纠纷，

但在结案数量指标中通常仅计为 起案件，与法官实际工作量不匹配，同时冗长的审

判周期会影响结案效率指标，进而对法官结案率产生不利影响。普通代表人诉讼程

序复杂，需法院立案、审判、执行、技术等多部门协调，消耗大量时间精力。此外，普通

代表人诉讼原告数量常达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若原告未聘律师或律师分散，法官

需对接大量当事人，事务性工作量远超单独诉讼。尤其在多数法院未建立普通代表

人诉讼在线服务平台的情况下，投资者通知、登记、信息审核等工作需投入大量人力。

四、优化普通代表人诉讼适用的建议

为优化普通代表人诉讼适用，本文结合现行制度规则和投资者保护机构职能，提

出如下初步建议。

第一，在顶层制度设计上，未来可通过修订《代表人诉讼规定》并优化全流程程序

设计来进一步完善普通代表人诉讼规则。在确保必要流程环节基础上，对各环节存

在争议的问题点，针对性地予以完善简化。比如，在启动阶段，强化法院的前置审查

职责，在登记阶段，简化投资者参与流程，在诉讼阶段，完善代表人决策机制，在整个

诉讼流程中，强化法官的审查与引导作用，通过专业司法介入确保程序推进的公正

性、专业性与高效性，兼顾纠纷解决质量与效率。

第二，强化对投资者、原告律师等主体的激励，为其积极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减

少障碍。若要让普通代表人诉讼机制更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投资者作为原告方的积

极参与、原告方律师的积极代理。对于投资者，可加大对普通代表人诉讼适用要点和

实践案例的宣传，使广大投资者能够了解普通代表人诉讼，在其权益受损时，能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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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案件服务平台，为投资者提供案件相关的公告查询、权利登记、代表人推选、适格权利

人查询、损失测算结果查询和调解意向登记等在线服务功能，支持和配合有需求的法院

开展普通代表人诉讼受理和审判工作，协力推动强化普通代表人诉讼实施机制构建。

第五，加强司法审判和行政监管的协同作用，解决普通代表人诉讼各个阶段的难

点痛点，推广普通代表人诉讼适用的示范效应，使其能够进一步发挥功效。其实，早

在十几年前，就有学者对代表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不佳情况提出过异议及建

议。① 现如今，社会经济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证券领域群体纠纷的问题尤为突出。

针对近些年证券侵权群体性纠纷多发的实际情况，监管机关、投资者保护机构或律师

界可就普通代表人诉讼案件的适用主动加强与法院沟通，就特定合适案件提起普通

代表人诉讼。司法机关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具备资源条件的司法机关应当加大对普

通代表人诉讼的适用力度，充分发挥普通代表人诉讼化解群体纠纷的功效和示范效

应。因为普通代表人诉讼除适用于诉讼时的当事人外，本身就有示范效应，判决的既

判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张。根据《代表人诉讼规定》第 条的规定，普通代表人诉

讼判决生效后，对于符合权利人范围但未参加登记的投资者提起诉讼，在符合相关要

求的情况下，可直接裁定适用已经生效的普通代表人诉讼判决、裁定。如果代表人诉

讼调解结案的，后续可引导调解。因此，在普通代表人诉讼案件判决的基础上，其他

平行案件可由专业调解机构调解，增强多元解纷成效。这是普通代表人诉讼自带的

制度潜能，运用得当，能够提升群体诉讼效率、维护诉讼秩序，做到同案相同对待。

第六，加强对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理论研究，对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

予以解决，形成成熟经验，予以推广。学界目前关于普通代表人诉讼的针对性研究还

较少。因此，应加大对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就普通代表人诉讼适用中

遇到的问题，比如配套制度机制、程序环节优化明确、沟通协调机制完善、损失测算等

问题，都需要认真研判，并加强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监管机关、上市公司、中介机

构、律师及投资者等主体的沟通交流，形成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有效解决现存问

题。待经验成熟后，可将有用的智识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非证券领域，为群体性纠纷

的整体化解作出有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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